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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粮食安全）

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

1

故意毁坏在耕地

上种植的粮食作

物青苗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第七十条

违反本法规定，故意毁坏在耕地上种植的粮食作物

青苗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毁坏粮

食作物青苗价值五倍以下罚款。

从轻处罚
故意毁坏粮食作物青苗面积

5亩以上 15 亩以下的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毁坏

粮食作物青苗价值 1.5 倍以

下罚款

一般处罚
故意毁坏粮食作物青苗面积

15 亩以上 25 亩以下的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毁坏

粮食作物青苗价值 1.5 倍以

上 3 倍以下罚款

从重处罚
故意毁坏粮食作物青苗面积

25 亩以上的

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处毁坏

粮食作物青苗价值 3 倍以上

5 倍以下罚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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